
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

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国新建源股权投资基金（成都）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购买其所持有的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浙江一建”）、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

江二建”）、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三建”，

浙江一建、浙江二建、浙江三建合称“标的公司”）的少数股权，同

时拟向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

称为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

号——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》等法律法规以

及《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

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

门会议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审

议，形成意见如下：

1、因公司提交的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评估资料已过有效

期，为保持审核期间评估资料的有效性，公司需要对本次交易涉及的

相关资产进行加期评估，并补充提交相关资料。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按照 2025 年 6 月 30 日为

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加期审计，分别出具了《审计报告（加期）》



（天健审〔2025〕15028 号）、《审计报告（加期）》（天健审〔2025〕

16240 号）、《审计报告（加期）》（天健审〔2025〕16280 号）；

并对上市公司的备考合并财务报告进行了加期审阅，出具了《浙江省

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》（天健审〔2025〕

16230 号）。

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已按照 202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

公司进行了加期评估，并分别出具了《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

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坤元评报〔2025〕923 号）、

《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浙

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

告》（坤元评报〔2025〕924 号）、《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

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（加期）》（坤元评报〔2025〕

925 号）。

经审阅，我们认为上述事项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，有利于保障本次交易顺利推进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2、鉴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坤元资产评估有

限公司已分别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加期审计、评估，公司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

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对《浙江省建设投资股份

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

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及更新。

经审阅，我们认为上述事项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。

3、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

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已按照 2025 年 6 月 30 日作为基准日

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加期审计、加期评估工作，公司已完成申请文件

的更新补充工作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恢复

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

审核。

经审阅，我们认为上述事项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。

综上，我们认为，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，公司已按法律、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在公司 2024 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

相关事宜的议案》后，董事会有权在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允许范围下，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

宜，因此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经董事会审议后通过，无需提交股



东大会审议。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

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，董事会在审议表决相关

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

独立董事：杨杨 陈建根 邢以群 张美华

2025 年 10 月 22 日


